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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文件
校字〔2019〕4 号

关于印发《“微留学”学分认定管理补充

规定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国际教育工作，拓宽学生国际视野，开启

多元文化学习模式，促进学生全面个性发展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

制定《“微留学”学分认定管理补充规定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“微留学”学分认定管理补充规定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

2019 年 3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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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微留学”学分认定管理补充规定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国际教育工作，定期组织学生前

往海外高校进行交流学习，培养具有宽广国际视野的新时代人

才，特制定本补充规定（以下简称“‘微留学’补充规定”）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学生在籍期间参加由学生组织的赴

境外高校交流的“微留学”项目。

第三条 “微留学项目”分为交流项目和交换项目：境外高

校短期（至少两周）学习项目称为“交流生项目”，境外高校中

长期（至少 10 周）学习项目称为“交换生项目”。学生在籍期间

至多可以两次学分置换，否则不予以学分认定置换或成绩绩点提

升。

第二章 交流生项目规定

第四条 交流项目学生整个项目学习 8 学分，其中“微留学”

预科课程及报告学分可替代公共选修课课程 2 学分，赴境外高校

交流归国后可选择申请不超过 6 学分课程置换或成绩绩点提升。

第五条 交流项目学生可一次性申请置换不超过 6 学分课

程，根据学习内容可置换相应课程包括：英语类、文化素养类（思

政课除外）、专业能力类（不超过 3 学分）、特长发展类及职业技

能类课程学分。

第六条 交流生项目学生或可根据个人需要提出申请相应

课程提升成绩绩点，相应课程包括：英语课程和本学期因出访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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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学习课程的绩点，相关课程成绩绩点提升根据海外高校或联盟

基地提供的成绩，按 80 分起点，每提高 1 分提升 0.08 绩点。交

流项目学生赴境外学习期间与校内课程考试时间冲突，必须办理

缓考，待回校后继续参加考试获取成绩。

第三章 交换生项目规定

第七条 商科管理类、艺术传媒类、英语类学生可参加交换

生项目，参加学生可申请当学期课程学分全部置换。置换课程成

绩根据海外学习的成绩给予同等分值置换。

第四章 工作流程

第八条 交流项目和交换项目学生学分置换或绩点提升由

学生回国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，申请学生填写《南航金城学院学

分置换/绩点提升申请表》，经国际教育学院审核后，报教学科研

处审批登录成绩，由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处理相关学分置换课程的

相关工作，国际教育学院、教学科研处指定具体负责科室（或人

员）开展此项工作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九条 本规定由教学科研处、国际教育学院负责解释，从

发文之日起开始执行，以前与本办法不一致的规定不再执行。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学校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26 日印发


